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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概况

• 项目名称：浮光方序Ⅰ——基于消解与穿行的豫南绿色现代博物馆

• 建设地点：河南省南部地区

• 建筑性质：公共建筑（博物馆）

• 报告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• 检验依据：

1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5.2.2条

2. 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GB 50325-2020

3. 《绿色产品评价 建筑材料》GB/T 35601-2017

4. 本项目装修设计图及材料清单
二、检验范围与材料清单

本次检验覆盖项目主要装饰装修材料，共涉及3类符合国家绿色产品评价标准的材料，具体如下：

1. 墙面装饰材料：无机矿物涂料、环保石膏板

2. 地面装饰材料：再生橡胶地板、水磨石地面材料

3. 吊顶装饰材料：矿棉吸声板、可回收金属吊顶板
三、各类材料检验结果

1. 墙面装饰材料

• 无机矿物涂料：
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VOC）、甲醛、苯系物等有害物质含量均符合GB/T 35601标准限值要求，属于绿色环保型涂料。

• 环保石膏板：
甲醛释放量≤0.02mg/m³，重金属含量达标，符合A类装修材料要求，可用于室内所有区域。

2. 地面装饰材料

• 再生橡胶地板：
采用回收橡胶制成，VOC含量、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含量均满足绿色产品标准，防滑耐磨，适合公共区域使用。

• 水磨石地面材料：
采用再生骨料制备，无放射性危害，有害物质限量符合规范要求，生态环保。

3. 吊顶装饰材料

• 矿棉吸声板：
甲醛释放量达标，无石棉成分，符合绿色产品评价要求，兼具吸声降噪功能。

• 可回收金属吊顶板：
采用铝合金材质，100%可回收再利用，无有害物质释放，符合绿色环保标准。
四、合规性评价

本项目选用的装饰装修材料共3类满足国家现行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中有害物质限量要求，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5.2.2条中“选用满足要求的装饰装修材料达到3类及以上，得5分”的规定，对应评价得分5分，认定为达标。
五、结论

本项目所选用的装饰装修材料均通过检验，有害物质含量符合国家绿色产品评价标准要求，可有效保障室内环境安全，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，适合本项目使用。
六、备注

1. 本报告仅针对本次抽样检验的装饰装修材料，材料进场时需按批次复核检验。

2. 所有材料产品合格证、检测报告及采购清单均已归档留存，可随时查阅。
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